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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执行局 

2018 年第一届常会 

2018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 

议程项目 10 

  提交执行局的决定草案 

  儿基会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

计委员会的报告 

 执行局 

 1. 表示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终了财政期间的报告

(A/72/5/Add.3)以及以往年份的各项建议； 

 2. 注意到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对儿基会发布的 2016 年无保留审计意见； 

 3. 又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关于儿基会最近几年已采取步骤加强对其业务的

财务和管理控制的审计结果； 

 4. 鼓励儿基会优先执行审计委员会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确定的

七项主要审计建议； 

 5. 又鼓励儿基会充分应对审计委员会以往报告中尚待执行的建议，特别是

加大力度处理反复提出审计建议的领域； 

 6. 请儿基会继续努力防止和侦测欺诈案件，透彻审查导致出现欺诈案件的

潜在情形，以尽量减少未来风险，并采取步骤改进资金回收行动； 

 7. 又请执行主任从 2019 年第一届常会开始，对审计委员会年度报告中的

关键结果和建议提供单独的管理部门回应，并将该报告同审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一道提交执行局。 

 

http://undocs.org/ch/A/71/5/Add.3

